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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政办发〔2024〕34号

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4 年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的通知

各行政委员会，市政府各局、委、办，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市属各企事业单位：

为规范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根据《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青海省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暂行规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办法》和《格尔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

策暂行办法》，市政府办公室编制了《2024年格尔木市人民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承办单位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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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在提请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时一并报告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情况。

二、在后续工作中，确需结合实际对列入《目录》的决策

事项进行调整的，承办单位要深入研究论证、充分阐明理据，

提出具体意见报市政府办公室审定。

三、请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组织实施，落

实责任分工，把握时间节点，按要求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体

讨论决定，确保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制发工作规范有序。

2024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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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格尔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决策时间 备注

1 《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服务运营方案》 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
已提交 4月 26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2
《弘扬昆仑文化 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工作推进方

案》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第二季度

3
《格尔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中期评估报告》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二季度

4 《格尔木市扶持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 第二季度

5 《格尔木市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若干措施》 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 第二季度

6 《格尔木市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 第二季度

7 《格尔木市 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 市司法局 第二季度

8 《格尔木市 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市财政局 第二季度

9 《格尔木市促进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第二季度

10
《柴达木文化旅游艺术节—2024年中国盐湖城昆仑文化旅游

季系列活动方案》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第二季度

11 《格尔木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市林业和草原局 第三季度

12
《格尔木市 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三季度

13 《格尔木市 2023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市财政局 第三季度

14 《格尔木市 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市财政局 第三季度

15
《格尔木市 2023年度重点专项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的报告》
市财政局 第三季度

16 《格尔木市陆港北片区铁路作业区、海关监管场所项目》
格尔木市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办公室
第三季度

17 《格尔木市 2024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市财政局 第四季度

18 《格尔木市儿童医院固定资产调配》
市财政局、

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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